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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83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就债权签署延期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25 年 11 月 28 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5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债权延期协议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鑫互联”）

签署了《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延期协议》（以下简称“延期协议”）、《应

收账款质押合同》。

本次延期协议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签署延期协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兴鑫互联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签署延期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债权基本情况

公司前期在进行贸易相关业务中，与兴鑫互联形成了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应收账款，该笔应收账款将于 2025年 11月 30日到期。

三、延期协议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对兴鑫互联的应收账款。为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以及

保障资金安全，结合兴鑫互联当前的资金状况、偿债能力等因素，公司与兴鑫互

联签署了延期协议。

延期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延期协议中称“甲方”）与兴鑫互联（延期协议中称“乙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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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系列协议（上述协议统称为“原协议”）。

乙方与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新世纪”）签署了系

列协议（上述协议以下合称“《兴鑫债权协议》”）。基于兴鑫债权协议东莞新世

纪应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贰亿元（¥200,000,000元）。同时，东莞新世纪持有的合

计 2,600万股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712，以下简称“质

押股票”）质押予乙方，用于担保东莞新世纪在《兴鑫债权协议》中所负的全部

债务。乙方现已在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向东莞新世纪及其担保方追讨上述

款项。

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针对原协议履行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以资双

方共同遵守：

1.债权情况

1.1根据原协议约定，乙方应于 2025年 11月 30日向甲方支付剩余人民币贰

亿元（¥200,000,000元）货款（以下简称“本金”）。

1.2甲方同意延长乙方付款期限，即乙方应当在深圳国际仲裁院作出仲裁裁

决且仲裁被申请方还款或质押股票变现且乙方收到款项后 2 个工作日内偿付本

金及资金成本，但上述期限不超过 2026年 12月 31日。

1.3乙方同意以本金为基数向甲方支付资金成本，从 2025年 12月 1日起算，

按每日 0.3‰的标准向甲方计算支付资金成本，直至本金完全偿付为止，即：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资金成本=本金（人民币 200,000,000元，如期间存有部

分还款的，则应扣减已还款金额）×（实际还款日期-2025年 11月 30日）×0.3‰。

2.甲方收款账户

甲方指定银行账户作为本协议项下乙方还款的收款账户。

3.其他

3.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须按其解释，所发生争议在甲方

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3.2甲方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执行费等）由乙方承担。

3.3本协议与原协议约定不一致的适用本协议约定，本协议未约定事宜均适

用原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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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本协议一式肆份，自甲乙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延期协议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兴鑫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临海大道 59 号海运中心口岸

楼 3楼 C336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DF7B7K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0年 9月 23日

7.法定代表人：纪凯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材

料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运输

代理（不含航空客货运代理服务和水路运输代理）；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

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软件

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日用

百货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164,927,676.27 1,384,238,055.61

负债总额 886,121,995.58 1,119,991,537.58

资产净额 278,805,680.69 264,246,518.03

项目 2024年 2025年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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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81,056,967.72 1,130,659,641.94

营业利润 24,878,776.92 11,359,545.39

净利润 21,058,562.19 8,592,533.77

以上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10.股东情况：侨鑫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5.50%股权，公司持有44.50%股权，

鑫愿（珠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10.00%股权。

11.其他说明：兴鑫互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公司持有兴鑫互联 44.50%股权，兴鑫互联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财务负

责人富培军、高级管理人员任元丽任兴鑫互联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兴鑫互联为公司关联法人。

五、签署延期协议的补充说明

为了切实保障兴鑫互联按照延期协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公司按时支付

相关款项，兴鑫互联提供其应收账款质押予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兴鑫互联对东莞新世纪享有 200,000,000元应收账款债权，东莞新世纪已将

其持有的合计 2,600万股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给兴鑫互联。兴

鑫互联现已在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向东莞新世纪及其担保方追讨上述款项。

公司与兴鑫互联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兴鑫互联将其对东莞新世纪

的 200,000,000元债权即兴鑫互联应收账款质押给公司。

六、签署延期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在综合考虑兴鑫互联当前的资金使用规划、财务状况以及实际操作可行性等

因素的基础上，为了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的核心利益，经

过深入协商，公司与兴鑫互联签署延期协议，约定兴鑫互联取得资金后偿还给公

司，并提供质押措施，增强债务偿还的可靠性以及建立风险防范屏障。款项延期

收回对公司的现金流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七、风险提示事项

若兴鑫互联在资信状况以及履约能力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持有的

相应债权可能面临被延期支付甚至无法收回的风险。该笔债权具有相应的质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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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若兴鑫互联在后续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其还款义务，公司有权启动法律

诉讼程序，并对质押物进行处置。前述程序可能耗时较长以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可能对公司的现金流状况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有效应对潜在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兴鑫互联的财务状况、信用状况以及

还款能力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同时公司将及时对内外部的风险变化情况进行全面

评估，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相关风险。

公司将指定专人负责后续款项的催收与管理工作，并持续关注兴鑫互联的资

信状况及履约能力，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及时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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